
 

 

社團

法人 臺灣芯福里情緒教育推廣協會 
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

●地址：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 150 號 3 樓  ●電話：02-2893-1512  ●傳真：02-2893-1513 

我已清楚填寫此授權書時，即表示已充分閱讀、瞭解，並表示同意【個資使用同意需知】之內容(詳見表格最下面)。 

 

 

持卡人資料 

姓 名  
身 分 證 
字 號 

          

電 話 (O) (H) (行動) 

EMAIL  

通 訊 

地 址 
     

 

卡 別 
 

 VISA  MASTER  JCB  U Card (聯合信用卡) 
 

卡 號         ─        ─        ─ 
信 用 卡 
有 效 期 限 

      (月)/      (西元年)止 

持 卡 人

簽 名 
(持卡人務必親簽，簽名須與信用卡相同) 

 

捐      款 

捐 款 
方 式 

 

 ① 單次捐款  ② 定期定額(請勾選)： ○ 每月 ○ 每半年 ○ 每年 
 

捐款者非持卡人或持卡人外尚有其他捐款者，只需填寫一份捐款單， 

於下表註明每一捐款者姓名及金額分配情況即可。 

※因行政成本支出，建議至少捐款 200 元以上 

收 據 抬 頭 捐 款 金 額 收據抬頭身分證字號/公司統一編號 
上傳國稅局 

(同意打勾) 

1.     
 

2.     
 

3.     
 

總 計 
新 台 幣 ( N T ) 

 收 據 
 
 逐次寄  年底累寄  不需收據 

 

授權書填妥後，請傳真 02-2893-1513或掃描寄至 eqhappiness@gmail.com 

為孩子耕耘ㄧ個幸福美好的未來，芯福里 感謝您! 

【個資使用同意需知】 

※法定告知事項：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，需告知下列事項並得到您的同意： 

(1) 為了捐款服務相關事宜等目的，取得您的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地址、電話、電子郵件地址及信用卡資料等個人資料後，將用

於本會推廣相關業務與服務。 

(2) 本會將遵守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；您可以要求查詢、更正、刪除，或停止利用個人資料。 

(3) 您在本次資料表單中所填載其他人之個人資料，已經告知其個資權益保護之相關規定。 

※本人同意貴單位提供捐款資料與國稅局，作為綜合所得稅扣除額線上查調，而於報稅時不需要再附捐贈單據。 


